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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文件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渝卫发〔2018〕24 号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印发重庆市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
核销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局、人力社保局，两江新区

社会发展局、财政局、人力社保局，万盛经开区卫生计生局、财

政局、人力社保局，市卫生计生委委属医疗机构，市血液中心，

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，在渝部队医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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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管理，保障献血者及其

配偶、父母、子女的权益，现将《重庆市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

用核销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做好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

销，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

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体现。为此，各相关部门、医

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务必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加强宣传，确保

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落到实处，切实维护献血者及其配

偶、父母、子女合法权益。

二、明确责任，加强管理。各相关部门、采供血机构和医疗

机构要落实主体责任，根据职能职责切实做好无偿献血采供血成

本费用核销的监管和执行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无偿献血采供

血费用核销工作的监管；人力社保部门负责献血者及其父母、配

偶、子女中参保对象医保按规定报销工作；财政部门负责无偿献

血采供血费用核销工作的资金保障；采供血机构负责无偿献血采

供血费用核销清算和市外就诊的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；医疗机构

负责做好本院的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。部门、采供血机

构和医疗机构要建立协调机制，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，

有序推进无偿献血采供血费用核销工作。

三、夯实基础，认真组织。采供血机构要制定无偿献血采供

血成本费用核销实施细则和工作流程，适时对医疗机构开展业务

指导，确保医疗机构及时准确核销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。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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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要成立院领导负责的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领导

小组，建立由临床、输血、医保、信息、财务等多部门的协同工

作机制，细化操作流程，明确审核清单，核销采供血成本费用时

要严格审核献血者的身份信息、献血、用血量、用血医保报销及

自付金额等佐证材料，确保真实完整。

四、开展培训，广泛宣传。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要深入学

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重庆市献血条例》及采供血成本

费核销相关政策文件，强化法治约束。采供血机构要定期对医疗

机构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开展培训，确保医疗机构费用

核销政策理解到位。医疗机构要深入开展用血部门、费用核销部

门、行政保障部门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推动法规政策入脑入心。

采供血机构和医疗机构要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无偿献血采供血费

用核销政策，确保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工作顺利实施。

患者对核销费用不理解或有疑问的，要及时核查，耐心解释。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8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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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无偿献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献血工作，保障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

子女的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重庆市献血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核销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献血的献血者及

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献血者指成功捐献全血、机采成分血的无

偿献血者。

第三条 献血者献血后，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即

可享受免交采集、储存、分离、检验等采供血成本费用。献血者

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按献血者献血量等量核销采供血成本费用。

第四条 财政部门负责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经费的保障；

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采供血费用核销工作的监督管理；采供血

机构负责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工作，并做好费用清算；医疗机构

负责在本院就诊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的采供血费用核销。

第二章 核销方式

第五条 市内就医的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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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用

血的，其采供血成本费用在办理出院手续时，属于参保对象的，

按医保政策报销后，剩余部分由就诊的医疗机构垫支；不属于参

保对象的，由医疗机构全额垫支。

（二）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在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

用血的，其采供血成本费用在办理出院手续时，由就诊的医疗机

构全额垫支。

（三）采供血机构按月与服务区域的医疗机构清算垫支费用。

第六条 市外就医的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，属于

参保对象的，其采供血成本费用按我市医保异地就医政策报销后，

剩余部分由发放无偿献血证的采供血机构核销；不属于参保对象

的，采供血成本费用由发放无偿献血证的采供血机构核销。

第七条 采供血机构核销的采供血成本费用纳入年度预算，

由财政予以保障。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核销的采供血成

本费用由用血者身份证所在地财政承担。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

子女属非重庆市辖区户籍人口的，核销的采供血成本费用由用血

地财政承担。市内跨区县用血的，年终纳入财政结算办理。

第八条 各采供血机构按月将医疗机构清算资料和异地就

医人员核销材料报送市血液中心，由市血液中心汇总形成全年各

区县用血成本费用结算资料，报市卫生计生委审核后由市财政局

办理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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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核销程序

第九条 市内就医的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流程

（一）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在入院治疗期间，向就

诊医疗机构提出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申请，并提供费用核销资料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后，与用血地采供血

机构审核信息。审核确认后核销采供血成本费用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审核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费用核销

资料后，相关资料留档备查。

（四）用血核销申请信息未通过审核的，由医疗机构向申请

人说明未通过审核原因。

第十条 市外就医的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流程

（一）献血者及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向发放无偿献血证的采供

血机构提出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申请，并提供费用核销资料。

（二）采供血机构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资料并审核确认后，

由采供血机构核销采供血成本费用。

（三）用血核销申请信息未通过审核的，由采供血机构向

申请人说明未通过审核原因。

第十一条 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核销采供血成本

费用时，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献血者本人用血须提供无偿献血证和居民身份证原件。

（二）献血者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用血须提供献血者无偿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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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证原件，献血者、用血者居民身份证原件，献血者与用血者的

关系材料。

（三）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在市外就医，除上述身

份证明等资料外，还需提供出院结算票据及费用清单等资料。

（四） 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委托代理人核销采供

血成本费用的，还需提供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委托书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建立血液工作信息化系

统，加强对无偿用血采供血成本费用核销的管理。

第十三条 采供血机构和医疗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

作，并制定工作制度和流程。

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在与患者签署《输血治疗知情同

意书》时，向其告知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应享受的权益

及核销事项。

第十五条 采供血机构要定期对医疗机构费用核销情况进

行检查。

第十六条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适时对辖区内医疗机

构和采供血机构费用核销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五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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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无偿献血者所献血液经检验不合格的，献血者

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临床用血免交其无偿献血的等量血液采供

血成本费。

第十八条 在我市军队血站献血的献血者，属于我市参保

对象的，按我市医保政策报销后，剩余部分在接受献血的军队血

站核销；不属于我市参保对象的，由接受献血的军队血站全额核

销。

第十九条 提供虚假信息、恶意骗取核销款项的行为，将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6 月 1日起执行。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8 日印发


